
 

線上報修申請作業流程 

1. 各使用單位自行報修。 
2. 營繕組巡查發現報修。 

1. 營繕組可自行修復，指派組內專業人員前往修復損壞 
公物。 

2. 營繕組呈核修繕方案核准後： 

●  辦理詢（比）價程序。 

●  發包施工。 

●  負責監工。 

1. 營繕組可自行修復。 

2. 營繕組無法自行修復： 

●  連絡可修復之廠商進行會勘。 

●  擬定修繕方案呈核。 

1. 營繕組自行修復完畢： 

●  於營繕組覆驗後，即於總務處「修繕報修系統」網 

頁，登錄處理結果。 

2. 廠商修復完畢： 

●  營繕組會同使用單位、保管單位進行修復完工驗 

收，驗收無誤於相關表單上核章。 

相關修繕內容線上登打存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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